
律师： 企业有无罚款权尚有争议

企业真的
无权对员工罚款？

【法律咨询台】

□本报记者 博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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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 以南方某地的一个
判例为切入点， “企业是否有权
对员工进行罚款” 的话题， 再次
掀起一场关于法律的讨论 。 那
么， 用人单位对员工进行罚款是
否有法律依据呢？ 实践中会有哪
些观点？ 带着人们关注的话题，
本报记者走访了北京市律师协会
刑事诉讼法专业委员会委员、 北
京中视律师事务所主任李玉祥律
师， 请他进行了分析解读。

案例
企业对违纪员工罚款
法院终审判单位败诉

吴某于2008年5月入职某公
司， 双方签订劳动合同约定： 吴
某需遵守公司管理制度和纪律，
公司有权根据管理需要修订管理
制度， 并对吴某履行情况进行检
查、 奖惩。 某公司制定的 《内部
管理制度》 规定， 员工每周六应
将本周工作情况向主管领导和总
经理提交书面报告， 采用E-mail
进行报告， 不执行的， 每欠报1
次， 罚款20元。 连续1个月不执
行， 以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处
理。

后吴某因合同期满辞职。 该
公司以吴某欠报周报10次、 违法
离职等理由， 扣下吴某工资200
元作为罚款。 吴某向当地仲裁委
申请仲裁， 该仲裁委裁决某公司
向吴某返还罚款200元。 该公司
不服裁决诉至法院， 要求吴某支
付因欠报周报的罚款200元。

最终两审法院都以该公司的
诉求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为
由， 驳回了其诉求， 并支持该公
司向吴某返还200元罚款。

评析
如果劳动合同有约定
罚款或可视作违约金

李玉祥 ： 在微信的朋友圈
里， 我看到了这篇文章。 在这起
案例中， 我注意到两审法院都是
以某公司的诉求无事实依据和法
律依据为由， 驳回该公司的全部
诉求， 并支持该公司向吴某返还
200元罚款的。 因为我对具体的

案情， 如举证情况、 庭审程序等
并不了解， 所以对该案的判决结
果不持任何异议。 只在理论上谈
一谈企业是否有权对员工进行罚
款的看法。

第一， 如果某公司有充分的
证据， 能够证明吴某没有按照企
业的 《内部管理制度》 规定， 向
主管领导和总经理报告一周的工
作情况， 仲裁机构和人民法院就
应该依据 《劳动法》 及双方签订
的劳动合同， 支持某公司对吴某
进行罚款200元； 如果某公司没
有充分证据， 不能够证明吴某违
反了 《内部管理制度》 规定， 则
仲裁机构和人民法院就可以以无
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为由， 驳回
某公司的诉讼请求。

第二， 某公司依据企业制度
管理处罚员工是不需要法律授权
的。 某公司的经营管理人员， 如
董事长、 总经理等岗位的职权、
管理权限是由公司成立时， 依据
《公司法》 制定的公司章程来决
定的 ， 或者是由公司的股东大
会、 董事会等公司决策机构来决
定的。 只要某公司的章程、 董事
会等决策机构的决定不违反 《公
司法》 和其它法律的禁止性规定
就可以了。

第三， 企业与员工之间的关
系归根结底是合同关系， 是民事
法律调解的范畴。 企业与员工之
间的关系不是行政部门与行政管
理对象之间的关系， 不属于行政
法律法规调解的范畴。 凡是讲企
业无权处罚员工的， 能找到的法
律依据都是关于政府部门依法行
政的法律法规。 我注意到关于这
个案件的一些学者观点， 他们也
是从行政法律法规的角度来解读
的， 而不是从劳动合同关系上来
解读的。 两个平等民事主体之间
的合同关系， 其建立的根本基础
来源于平等自愿的私权。 合同法
规定守约的一方有权要求违约的
一方支付违约金、 赔偿金， 而违
约金的实质就是对违约行为的罚
款。 具体到这个案件， 某公司对
吴某的200元罚款， 实质上就是
要求其支付的违反劳动合同约定
的违约金 ， 如果有充分证据证
明， 吴某违反了双方签订的劳动
合同的约定， 某公司对吴某罚款
200元的行为 ， 法律应当予以保

护。

观点
企业能否对员工罚款
有争议

记者： 自国务院制定的 《企
业职工奖惩条例》 被废止以来，
企业是否有权对员工进行罚款的
问题， 就在社会上争论不休。 大
家争论的观点中主要有哪几种？
作为一名律师， 您认为企业有权
对员工进行罚款吗？

李玉祥： 对于这个问题， 目
前社会上主要有三种观点， 即第
一种是规章制度合法即可罚款，
第二种是合理奖勤罚懒有必要，
第三种是 “惩罚权” 没有法律依
据。 我比较同意第一种观点。

我记得在去年的两会记者招
待会上， 李克强总理在谈到正确
地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
时说过， “市场经济也是法治经
济， 我们要努力做到让市场主体
‘法无禁止即可为’， 让政府部门
‘法无授权不可为’。” 企业是市
场主体， 不是国家的行政部门，
它对自己的员工， 根据企业的规
章制度进行罚款， 只要不违反法
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 是不需要
法律授权的。 如果法律禁止企业
处罚员工， 那就是在干涉企业的
经营自主权， 是在用公权干涉市
场主体的私权， 那样的话就会造
成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市场秩序混
乱。 现阶段我国没有禁止企业处
罚员工的法律法规 ， 所以我认
为， 企业有权依据企业的规章制
度对员工进行经济处罚。 用经济
杠杆管理企业、 管理员工， 既是
国际企业管理的惯例和成功经
验， 也是我国传统的企业经营管
理方式之一。

探讨
能否用其他方式
替代罚款

记者： 有人提出， 企业能不
能用其他的经营管理制度， 来代
替对违纪员工罚款的管理制度？
在您看来， 现阶段社会是不是只
能承认企业对员工的处罚权了？

另外， 假如出现裁决机关的裁决
不承认企业对员工的处罚权现
象， 您认为会对社会有什么影响
吗？

李玉祥： 使用经济管理手段
对员工进行奖勤罚懒， 是古今中
外的企业最成功的经营管理经验
之一。 我们知道欧洲、 美国等发
达国家的发达企业， 至今也依然
尊从着企业对违纪员工的处罚
权。 所以， 有人说企业罚款制度
应被其他合理的制度所替代， 但
是合理制度在哪、 是什么样的？
能告诉企业吗？

由此我认为， 不管是谁， 承
不承认企业对员工的罚款权， 它
在社会中都是实实在在的客观存
在。 它不会因为谁的承认与否，
就会从客观社会发展历史中消
失。 好的、 行之有效的企业经营
管理经验， 自然会在社会发展中
传承下来。 我国 《公司法》 将公
司的经营管理权， 包括选择什么
制度来管理员工的权力交给了公
司的股东大会、 董事长或总经理
等。 这些公司的权力机构、 管理
人员行使职权是有法可依的。

另外， 如果你不承认企业对
员工拥有经济处罚权， 就等于同
样不承认企业对员工拥有进行经
济奖励的权利， 如果企业的员工
都不再有奖金可拿， 那岂不是又
倒退回到了大锅饭时代。 这个问
题， 单从我国的司法体制来讲不
会有什么影响， 因为我国是成文
法国家， 不是判例法国家。 但是
从社会客观真实的复杂性来讲肯
定会有一定的影响。 孔子的弟子
子贡在外国赎回了鲁国人， 回到
鲁国后子贡应受到官府的奖励，
可是他拒绝了。 孔子批评他， 认
为他这样开了个坏头， 做了好事
却不接受奖励， 以后没人愿意做
好事了。 孔子的弟子子路， 救了
一个落水的孩子， 接受了孩子家
里送给他的一头牛。 孔子表扬他
说， 鲁国以后救人的人会越来越
多。 其实孔子的这些思想， 就是
契约精神的体现。 通过孔子对子
贡赎人， 子路受牛的评价， 结合
司法审判活动对社会生活的引领
作用， 我想裁判机关的判例， 会
对今后产生出什么样的影响， 不
用我说， 我想企业、 员工、 大家
都会懂的。

上班迟到了会被罚款、 完不成业务考核会被罚款……
现实生活中， 很多用人单位奖惩制度、 考勤制度中经常有
罚款的规定。 对此， 有人支持有人反对。 自国务院制定的
《企业职工奖惩条例》 于2008年1月15日被废止以来， 企业
是否有权依据企业的经营管理制度对员工进行罚款问题，
在社会上一直有不同声音。

员工违纪被罚款 起诉维权赢官司

2014年5月， 怀柔工商分局
在检查中发现一户企业擅自改变
公司登记住所， 该企业注册在怀
柔区渤海镇三渡河村， 而实际经
营地址在朝阳区工体北路某地，
执法人员按照未在核准登记的注
册住所经营违法行为对该企业下
达了 《责令改正通知书》。 2014
年9月， 执法人员对该企业复查
时发现， 该企业仍未在实际地址
经营， 且未办理变更登记。 执法
人员依法责令其立即停止违法行
为， 要求其限期办理登记手续，
并处罚款10000元。

企业登记事项变更后， 应当
及时办理变更登记， 以便登记机
关更新企业登记信息， 换发变更
后的营业执照。 变更登记事项未
办理变更登记， 一方面， 使消费
者对经营者诚信经营产生怀疑，
企业合作方也无法确认经营者的
合法身份 ， 另一方面 ， 违反了
《公司法》 相关规定， 扰乱了市
场经济秩序。

在企业经营过程中， 登记事
项难免发生变更， 如： 企业名称
变更， 住所变更， 法定代表人变
更， 经营范围变更等， 有些企业
图省事， 未到公司登记机关进行
执照事项变更登记， 对监管部门
的监管工作造成一定难度， 使消
费者或合作方对企业不能进行真
实了解， 容易造成欺诈和误导。

典型案例

工商提醒

怀柔工商专栏

擅自改变登记事项
工商查处罚款1万

法规链接

《公司登记管理条例》 第26
条规定： 公司变更登记事项， 应
当向原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
记。 未经变更登记， 公司不得擅
自改变登记事项。

第69条第一款规定： 公司登
记事项发生变更时， 未按照本条
例规定办理有关变更登记的， 由
公司登记机关责令限期登记； 逾
期不登记的， 处以1万元以上10
万元以下的罚款。 其中， 变更经
营范围涉及法律、 行政法规或者
国务院决定必须经批准的而未取
得批准 ， 擅自从事相关经营活
动 ， 情节严重的 ， 吊销营业执
照。

周纪伟


